










第一章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

一、 发行人

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贵州省人民政府 。

根据《预算法》 第三十五条规定，经 国务院批准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的预

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， 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， 通过发行地方政

府债券举债的方式筹措。 《预算管理办法》第四条规定“专项债券收入通过发行

债券方式筹措。 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，具体发行工作

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 。 设区的市、 自治州，县、 自治县、 不设区的市、 市辖区政

府 (以下简称市县级财政) 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，应当纳入本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

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由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

府” 。

贵州省人民政府是本次债券的发行人， 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 《国

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 (国发 (2014) 43 号文) 《地方政

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 (财预 (2016) 155 号文) 等关于发行人主体资格的

规定 。

二、 本次专项债权发行的基本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如下：

南明区南筹铭居城中村改造项目专项债券债券名称
发行人 贵州省人民政府

计划发行额度
利

8,020.00万元
率

利 率类
2.50%

型 固定利率
债券期限 15年

到期一次性还本，利息按半年支付还本付息方式
专项债券本息
保障倍

2.56
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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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及相关资料，本期债券募投项目为南明区南筹铭居

城中村改造项目。 本项目计划申请专项债券总额8,020.00 万元，计 划2025

年申请发行专项债8,020.00万元， 发行利率 2.50%, 发行期限为 15年。 符合

《地方性债务管理意见》 及其他法律法规、 政策性文件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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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登记机关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 本项目实施单位是依法

设立并存续至今的企业法人， 不存在依据法律、 法规、 规范性文件应当终止、 撤

销或解散的情形，具备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的资格 。

第四章 项 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一、 资金筹措计划

二、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本项目总投资估算37,867.93万元，计划使用单位自有

资金 29,847.93万元， 占比78.82%; 专项债券资金 8,020.00万元， 占比21.18%,

合计 37,867.93万元。

衡

根据上述《财务评价报告》 , 本所律师认为， 本期债券总体收益能够合理保

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，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

根据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《财务评价报告》认为： 经测算，

本项目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2.56倍 。 项 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合理保

障偿还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，能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。

。

第五章 相关文件及中介机构

一、 财务评价报告

经核查，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了《财务评价报告》 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在中国

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审计评估机构，经办会计师均持有《注册会计师证书》,

并通过了年度考核备案。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会计师与发行人、 项 目实施单位之

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合法资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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